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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14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303會議室 

主    席：趙主任委員涵㨗 (朱委員景鵬代理) 

紀錄：陳婉婉 

出席委員： 

朱委員景鵬 徐委員輝明 林委員信鋒 林委員穎芬 

張委員文彥 郭委員永綱(呂專門委員家鑾兼助理教務長代理) 

黃委員武元 許委員芳銘 吳委員冠宏(林副院長燕淑代理) 

潘委員文福 石委員忠山 徐委員秀菊 高委員韓英  

何委員彥鵬 蘇委員育代 呂委員美津 張委員嘉珍 

張執行秘書德勝 

請假委員： 

馬委員遠榮 陳委員復 楊委員翠 呂委員傑華 

董委員克景 張委員淑華 池委員祥萱 

列席人員： 

彭主任致文 楊主任昌斌 朱文正老師 張專門委員菊珍 

壹、 主席致詞： 

校長今日因赴立法院預算審查備詢，故由本人代理主席，感謝各位委員撥冗與會，

共同審議本次會議議題。 

貳、 前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112.04.26 本校 111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 

《前次會議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原住民民族學院  

案    由：本校「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停招案，請審議。 

說    明： 

一、現有系所評鑑的規則下，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需要開

兩套課程，雖然必修課程都一樣，但是評鑑需求一定需要開兩套課程。造成

老師人力的浪費，也讓可以在同一班級裡討論的參與同學被切割區分。造成

的課程安排上的操作困難。 

二、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的設計背景必須安排碩專班必修課在星期

六上課，許多老師因為家庭因素或者研究計畫，無法在星期六固定撥出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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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來上課，影響了老師們實際可以輪流上課的客觀背景，使得同學能夠接觸

到的老師及課程有限。 

三、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班招生註冊狀況，從 108 學年度到 111 學

年度以來都沒有超過 50%，雖然碩專班經費由族文系自負盈虧，學校不會過

於干涉招生註冊率問題。因註冊報到率一直不到一半(有時候甚至低到 22%)，

故檢討專班的實際狀況。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一般碩士班亦有「在職生」的

設計。所以仍然可以招收有正式工作的碩士班學生，不受影響。 

四、經由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系務會議多次討論及舉辦碩專班停招師生說明會後，

乃決議停招族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將於 113 年 3

月底前提報教育部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案，申請自 114 學年度起停招。 

【第 2 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組織規程」及第五條附表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自 95.8.11 台高(二)字第 0950109827 號函核定後歷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經教育部 112.2.8 臺教高(一)字第 1110128504 號函核定第 5 條、

第 14 條、第 39 條及第 5 條附表，溯自 111.8.1 生效；核定第 6 條、第 27 條

至第 38 條、第 40 條及第 41 條，自 112 月 2 月 1 日生效。依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2752 號函同意核定本校自 112 學年度辦理「國

際專修部」及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12203879 號函本校 112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核定表核定情形新

增及裁撤單位，爰配合修正本規程。 

二、有關本規程修正條文為第 6、21、39 條及第 5 條附表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六條：配合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2752

號函：教育部同意核定本校自 112 學年度辦理「國際專修部」，並依 111 年

11 月 2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國際事務處設置

辦法第三條依業務性質分為四組一部，爰配合修正國際事務處增設二級行

政單位「國際專修部」。 

(二)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配合上開教育部函同意核定本校自 112 學年度辦理

「國際專修部」，並依 111 年 11 月 2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

議通過本校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第三條依業務性質分為四組一部及第五條

規定國際專修部置主任一人，爰配合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教育部函核定本校組織規程第 27 條增設英語培力

學術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爰配合修正本條第 2 款行政會議組織成員增列



3 

 

「英語培力學術中心中心主任」。 

(四)修正第五條附表： 

1.教育部 111 年 9 月 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12203879 號函本校 112 學年度大

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核定表核定本校新增管

理學院會計與資訊管理國際學士班、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與創新應用碩

士班，爰配合新增。 

2.配合上開教育部函本校 112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

程增設調整核定表核定同意本校英美語文學系比較文學博士班自 112 學

年度起裁撤，爰配合修正。 

3.配合上開教育部函本校 112 學年度大學校院招生名額總量及院系所學位學

程增設調整核定表核定本校新增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族研究國際博士

班，爰配合新增。 

三、本案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教育部 112.7.20 臺教高(一)字第 1120063816504 號函核定修正第 5 條、

第 21 條、第 39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112.8.1 生效。112 年 8 月 2 日東人字第

1120015464 號函轉知本校各單位，並公告於本校網站。 

【第 3 案】提案單位：英語培力學術中心 

案    由：修正本校「英語培力學術中心設置辦法」案，請審議。 

說    明：本辦法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設立，爰修正條文編號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英語培力學術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5 日本校 111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4 案】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修正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辦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2 年 2 月 8 日核定本校組織規程，原第三十八條條次變更為第三

十九條，修正本辦法第一條設立依據。 

二、英語培力學術中心依教育部 112 年 2 月 8 日核定本校組織規程，自 111 年 2

月 1 日正式成立。配合修正及增加本辦法第二條第三項中之學術與行政一級

主管、副主管。 

三、第三條第一款「專案教師」名稱修正為「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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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12 年 5 月 25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參、 提案討論 

※教務處建議增設系所案共同注意事項總說明如下，請參照： 

一、新增院設班別(含學位學程)，均應配有 2位專任師資員額，如要挪動專任師資，

應先徵得教師本人及其所屬學系之同意。 

二、請設定支援學系時，應將該系教師退休、借調及離職等因素一併列入考量，若

因挪動師資而造成支援學系師資質量(含教師數、生師比)不足，教育部將不同意

該系列為支援學系。 

三、現因教育部 114學年度申請計畫書格式尚未公布。俟「114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公布後，請申請增設案之院系

依教育部 114學年度增設調整規定，修正相關表格內容並填報缺漏資料。 

四、增設案通過後，教育部每年仍會對於各班的師資質量、生師比等進行檢核，請

各班配合填報相關資料。 

五、有關新增班別(含學位學程)，應經系務會議(含支援學系)、院務會議、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避免日後因行政程序瑕疵，遭教育部退件不予受理。 

【第 1 案】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    由：本校「理工學院生醫科學暨生物化學國際學士班」申請增設案，請審議。 

說    明：過去三年在疫情的籠罩下，新疫苗的開發和病毒研究，凸顯了生醫科技人才

培育的重要性。當前政府訂定的 5+2 國家發展策略也將生醫產業列入重點項

目。評估過去本校生命科學系學生的本質學能，在學科上除專業英語能力有

待強化外，接軌國際化競爭性的生技發展，能力參差不齊。此新設「生醫科

學暨生物化學國際學士班」可使學生養成用英語學習專業知識，有利於未來

在國際化的職場中溝通和交流。自 2021 本校理工學院推展 EMI 計劃，化學

系和生科系已經開設超過 10 門專業和基礎課程的全英文課程，因此教師支

持此國際學士班的課程，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準備。除本地生外，該班亦將透

過本校國際事務處招募外籍生，致使本地生和國際生同時上課學習，培養學

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讓學生更加了解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的差

異，有利於未來在國際化的職場中立足。學術能力和創新思維亦是著重之要

點，將有利於學生發掘自身潛力和實現個人職業發展。 

教務處會辦意見： 

一、增設案所填報之專任師資及支援師資，建請應先徵得所屬學系之同意；另因

學系師資仍有變動調整之情形，113 年 3 月填報教育部總量系統時，增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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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之師資數仍須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屆時請依教育部 114 學年度增設調整規定，修正相關表格內容並填報缺漏資

料。 

決    議：照案通過，請參照教務處建議增設系所案共同注意事項總說明，再提送校務

會議審議。 

【第 2 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案    由：本校「心理與行為經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申請增設案，請審議。 

說    明： 

一、因應教育國際化趨勢發展，本校境外生比例逐年增加，尤其來自東北亞、大

陸地區、東南亞、南亞乃至於大洋洲（澳、紐）皆有學生來本校就讀。本院擬

由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與經濟學系兩系為主軸開設相關課程，本院其他系所

支援，並與本校管理學院開設跨領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二、本院的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與經濟學系辦學成效斐然，也是在人社院中國際

化最深的兩個系所。同時本院三個以國際生為主的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

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每年招收國際生狀況

維持不錯的水準，境外生回國後亦保持與學院密切聯繫，成立「心理與行為

經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更可以擴大本院因應社會需求培育人才以及國際化

的雙重目標。 

三、在前述基礎下，為求更加擴大及深化本院跨領域對話之教學研究特質、提升

院內師資整合性與學術影響力，同時積極呼應國家推動新南向政策，為之培

養符合業界期待的經濟諮商人才。本院申請於 114 學年度起增設心理與行為

經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四、本案業經本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教務處會辦意見： 

一、增設案所填報之專任師資及支援師資，建請應先徵得所屬學系之同意；另因

學系師資仍有變動調整之情形，113 年 3 月填報教育部總量系統時，增設案

所報之師資數仍須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屆時請依教育部 114 學年度增設調整規定，修正相關表格內容並填報缺漏資

料。 

決    議： 

一、就跨學院學系與同學院學系之不同組成定義，請重新界定本案應為「學士學

位學程」或為「學士班」。 

二、建議有關專任師資員額的配置、資源條件的補充以及實質招生情況缺額部分，

一併列入相關會議紀錄，進行滾動式修正調整。 

三、請參照教務處建議增設系所案共同注意事項總說明，增設案均須先經系務會

議、院務會議同意通過，請補提系務會議、院務會議追認同意，補正後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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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 3 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案    由：本校「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申請自 113 學年度起停招案，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申請理由 

(一)學生來源有限，招生人數逐年遞減：受少子化的衝擊以及整體教育環境的影響，

英美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招生報名的人數逐年下降，同時也基於教學人力、

教學資源分配等種種考量，擬申請英美系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停招。 

(二)人事成本緊縮，師資難以增補：英美系以培養學生英語表達能力及英美文學專

業知識，訓練語言及文學研究人才為宗旨。唯為因應少子化衝擊，學校人事

成本緊縮，英美系師資凍結，面臨遇缺不補之困境，創新發展的企圖將難以

落實。 

二、現有學生權益之維護說明 

(一)學生修課權益：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在學餘九位學生，其中五位所有的課程皆已

經修習完畢，目前只剩碩士論文撰寫與學位論文考試還在進行中，其餘四位

系上皆會持續開設相關課程，讓學生可以順利完成修課。英美系亦已於 112

年 5 月 12 日辦理學生說明會，會中向學生說明相關權益不受影響。 

(二)教師安置措施：碩士班文學媒體組停招後，英美系仍有學士班及碩士班英語教

學組，維持系所合一之架構。現職專任教師雖達 10 員，惟因系所發展與課程

設計皆著重學生基礎英語能力和英語文學及文化之基礎訓練，強調小班教學

之重要性與必要性，故教師教學負擔本向來沈重。碩士班文學媒體組之停招，

將不影響教師滿足基本授課鐘點，且在教師教學負擔減輕後有望對系上整體

教學及研究成果有所提升。 

三、考量停招申請案報部時效性之故，本案業經英美系 112 年 5 月 8 日 111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與會教師充分討論、112 年 5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9 月 13 日將相關資料備文報教育部申請，

112 年 10 月 11 日本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追認。 

【第 4 案】提案單位：花師教育學院 

案    由：本校「花師教育學院智慧教育與神經科學國際博士班」申請自 114 學年度增

設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經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暨招生會議及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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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 透過本案「智慧教育與神經科學國際博士班」的申請，不僅能培育未來跨域

整合型教育高階研究人才，更能系統性地對國際學生內化整個東華創新創意

的教育理念，透過學習的體驗與實踐，落實實質教育的影響力，透過東華成

功教育模式的潛移默化，促成更長遠的文化影響力，為台灣推動更深入的國

際合作及文教交流，達成創造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願

景。 

教務處會辦意見： 

一、增設案所填報之專任師資及支援師資，建請應先徵得所屬學系之同意；另因

學系師資仍有變動調整之情形，113 年 1 月填報教育部總量系統時，增設案

所報之師資數仍須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屆時請依教育部 114 學年度增設調整規定，修正相關表格內容並填報缺漏資

料。 

決    議：照案通過，請參照教務處建議增設系所案共同注意事項總說明，再提送校務

會議審議。 

【第 5 案】提案單位：洄瀾學院 

案    由：本校「高爾夫產業管理跨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申請自 114 學年度增設案，

請審議。 

說    明： 

一、高爾夫產業管理跨域國際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士學位學程）之成立，

不僅為全球高爾夫運動培養專業人才，並承襲本院縱谷跨域書院提供學生持

續展開跨領域學習的機會的精神，來讓學生通過跨領域學習高爾夫產業中的

專業「管理」、專業「體育」及「國際化」，整合出專屬於自己的獨特跨域及國

際行動力技能，並能在社會實踐中認識自己，也進一步展現了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化的特色和實力。 

二、本學士學位學程除了結合專業高爾夫運科專業知識，更聘請高爾夫專家與專

業經理人結合球場經營管理等教學特色，開設涵蓋高爾夫球場管理、行銷策

略、高爾夫旅遊規劃、球場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同時，透過實地考察、企

業實習等實務經驗，使學生在學術理論與實務操作之間取得平衡，更好地瞭

解高爾夫球場營運的各個層面。畢業後，將在高爾夫運科教學領域、球場管

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三、此案業經 112 年 8 月 9 日 112-1 學期第 1 次洄瀾學院主管會議、112 年 9 月

25 日 112-1 學期第 1 次洄瀾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教務處會辦意見： 

一、增設案所填報之專任師資及支援師資，建請應先徵得所屬學系之同意；另因

學系師資仍有變動調整之情形，113 年 3 月填報教育部總量系統時，增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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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之師資數仍須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屆時請依教育部 114 學年度增設調整規定，修正相關表格內容並填報缺漏資

料。 

決    議： 

一、請參照教務處建議增設系所案共同注意事項總說明。 

二、請提供專任及支援師資專業專長符合程度補充說明資料、教師本人及其所屬

學系(院)已獲得同意之系(院)務會議紀錄。 

三、補正資料完備後，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5 時 10 分 

 


